
附件1
丽水市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规范涉企执法，依法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有效消除事故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等规定，按照“统筹兼顾、分类分级、突出重点、提高质效、创新方法”的原则，结合工作实际，编制本计划。
一、工作目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和大综合一体化改革、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等工作要求，聚焦高风险企业、高风险环节、易导致群死群伤生产经营单位和易发多发的违法违规行为，利用“危化品全生命周期安全在线”“工业企业安全在线”等信息化平台，持续提高执法精准度，科学合理安排2026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范围和数量，确保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任务完成率、监督检查事前告知率均达到100%。
工作任务

通过编制2026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对有关生产经营单位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持续加强对金属非金属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涉爆粉尘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管；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排查和整改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测算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职责的行政执法在编人员共10人，按照设区的市级安全监管部门不得低于在编人数的70%的比例要求测算，2026年度行政执法人员数量为7人（10人×70%≈7人）。去除其他执法工作日和非执法工作日，参照前三年统计平均数，确定2026年监督检查工作日126天。

四、监督检查单位

综合考虑市应急管理局的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能力，检查单位的分布、规模，执法车辆、技术装备配备情况以及监督检查工作日等因素，按每次2至3名执法人员、每家次检查平均耗时1天（包括路途时间）测算，2026年度可安排监督检查单位43-63家，综合历年的检查情况，2026年度安排监督检查单位63家，按照重点检查比例不少于60%的要求，计划安排重点检查单位41家，一般检查单位20家，抽查中介服务机构2家。
（一）重点检查单位范围。根据《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要求，重点检查单位范围为：

1.安全生产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1）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尾矿库；

（2）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

（3）烟花爆竹批发单位；

（4）金属冶炼生产经营单位；

（5）涉爆粉尘生产经营单位；

（6）安全生产标准化未达标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落实不到位的生产经营单位。

2.近三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

3.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对象的生产经营单位。

4.发现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

5.试生产或者复工复产的生产经营单位。

6.其他应当纳入重点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重点检查单位数量、名称及检查频次。列入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重点检查单位的41家生产经营单位涵盖金属非金属矿山、化工、工贸等行业领域，其中冶金等工贸企业10家、危化品生产企业11家、烟花爆竹经营企业8家、危化品经营企业3家、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9家（名单见附件）。
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年内至少进行一次检查。

（三）一般检查单位范围。

1.本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

2.对下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抽查所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3.其他应当纳入一般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四）一般检查单位数量及检查频次。全年安排一般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20家，由牵头处室采取“双随机”抽查方式实施检查。

（五）中介服务机构。采取“双随机”抽查方式，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2家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协作配合。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是应急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各相关处室应当按照依法行政的总体要求，严格执行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严肃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同时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充分做好计划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检查前制定检查方案，发放《行政检查通知书》，协调安排执法人员和执法车辆，妥善处理好其他执法和非执法工作事项，确保计划顺利实施。

（二）规范涉企执法。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要求，以强化联合执法、减少检查干扰为重点，落实执法三项制度，统一使用“掌上执法”开展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全面实行亮码检查和行政行为码扫码评价工作。推行执法方式人性化，在对检查单位的检查中实行“执法告知、现场检查、交流反馈”和“执法+服务”的执法工作模式，有效优化营商环境。涉及专业性内容的，可邀请相关专家参与检查，并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加强与属地应急管理部门的沟通，对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违法行为，及时移交属地应急管理部门落实隐患整改闭环，依法查处。

（三）规范信息公开。根据信息公开有关要求，市应急管理执法监督处负责2026年度重点监督检查对象、一般监督检查对象名单以及“执法人员名录库”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公开和日常维护工作，每季度统一公开全市被检查单位名单，及时公开“双随机”执法检查情况和行政处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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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丽水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重点检查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配合单位

	1
	龙泉市万兴烟花爆竹批发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
	龙泉市应急管理局

	2
	龙泉市烟花爆竹专营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
	龙泉市应急管理局

	3
	青田兴合日用品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
	青田县应急管理局

	4
	青田县开门红烟花爆竹专营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
	青田县应急管理局

	5
	云和县供销烟花爆竹经营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
	云和县应急管理局

	6
	庆元县万兴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
	庆元县应急管理局

	7
	缙云县鸿发烟花爆竹经营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
	缙云县应急管理局

	8
	遂昌县年年发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
	遂昌县应急管理局

	9
	浙江安益新材料有限公司
	危化品生产
	庆元县应急管理局

	10
	缙云县新义乙炔气有限公司
	危化品生产
	缙云县应急管理局

	11
	浙江鸿浩科技有限公司
	危化品生产
	遂昌县应急管理局

	12
	浙江荣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危化品生产
	遂昌县应急管理局

	13
	浙江奥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危化品生产
	遂昌县应急管理局

	14
	浙江松阳金星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危化品生产
	松阳县应急管理局

	15
	浙江丽水有邦新材料有限公司
	危化品生产
	丽水经开区综合执法部

	16
	正帆科技（丽水）有限公司
	危化品生产
	丽水经开区综合执法部

	17
	浙江创欣新材料有限公司
	危化品生产
	丽水经开区综合执法部

	18
	丽水耐东新材料有限公司
	危化品生产
	丽水经开区综合执法部

	19
	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
	危化品生产
	丽水经开区综合执法部

	2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丽水石油分公司
	危化品经营
	莲都区应急管理局

	21
	丽水凯迪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危化品经营
	松阳县应急管理局

	22
	松阳县科诚气体有限公司
	危化品经营
	松阳县应急管理局

	23
	浙江非王泵阀有限公司
	工贸企业
	莲都区应急管理局

	24
	浙江久益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工贸企业
	龙泉市应急管理局

	25
	青田永拓金属表面技术处理有限公司
	工贸企业
	青田县应急管理局

	26
	云和县童摇工艺品有限公司
	工贸企业
	云和县应急管理局

	27
	浙江庆元宝龙文具有限公司
	工贸企业
	庆元县应急管理局

	28
	浙江特利迦工贸有限公司
	工贸企业
	缙云县应急管理局

	29
	浙江驰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工贸企业
	遂昌县应急管理局

	30
	浙江新创泰业不锈钢有限公司
	工贸企业（近三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企业）
	松阳县应急管理局

	31
	丽水惠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工贸企业（近三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企业）
	景宁县应急管理局

	32
	丽水市丽利来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工贸企业
	丽水经开区综合执法部

	33
	龙泉鸿鑫矿业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龙泉市应急管理局

	34
	青田正大钼业有限公司阴岸坑尾矿库
	非煤矿山
	青田县应急管理局

	35
	青田诚石花岗岩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青田县应急管理局

	36
	云和县华鑫矿业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云和县应急管理局

	37
	庆元县大倬石材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庆元县应急管理局

	38
	缙云县水投砂石料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缙云县应急管理局

	39
	浙江遂金萤石矿业有限公司浙江省

遂昌县濂竹乡叶家田萤石矿
	非煤矿山
	遂昌县应急管理局

	40
	遂昌县博源矿业有限公司湖山乡山前萤石矿
	非煤矿山
	遂昌县应急管理局

	41
	景宁圣杰矿业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景宁县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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